臺北市各級學校疑似食品中毒危機處理事件
自我檢核表(國小、國高中)
第一階段 - 接獲學生疑似食品中毒狀況報告時
	檢核
	程序項目
	補充說明

	□是
□否
	通知健康中心
	

	□是 
□否
	依病況分別安置或協助就醫
	1.開放健康中心留觀待送醫學生
2.護理師完成身體評估，依學生緊急傷病處理流程(詳見附件三)，判斷學生是否送醫或留校休養觀察，分別安置照顧
3.協助送醫待緊急應變中心成立後，將資料送至危機處理小組資料組

	□是 
□否
	學校協助送醫
	各校視情況，經護理師評估，判斷是否打119，護送學生就醫

	□是 
□否
	即時通報
1.事件發生15分鐘內向教育局、衛生局電話通報
	電話
教育局督學室
(1999轉6451-6454)
教育局體育及衛生保健科
(1999轉6394-6395)
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
(1999轉 7105、7079、7089)

	□是 
□否
	即時通報
2.儘速完成疑似食品中毒事件簡速報告單(學校)，於12小時內傳真通報教育局體育及衛生保健科、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
	1.疑似食品中毒事件簡速報告單(詳見附件六)
2.教育局體育及衛生保健科     (傳真：2759-3365)      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 (傳真：2720-5321)

	□是 
□否
	即時通報
3.24小時內完成校安通報網通報
	教育部校安通報
電話：02-3343-7855

	□是 
□否
	即時通報
4.經護理師評估涉及傳染病，於48小時內依傳染病通報系統進行通報
	



第二階段 - 校園現場緊急處理
	檢核
	程序項目
	補充說明

	□是 
□否
	建立危機處理小組，迅速成立指揮中心
	完成危機處理組織架構

	□是 
□否
	登記學生資料
	臺北市各級學校疑似食品中毒名冊暨緊急後送就醫登記表(詳見附件九)

	□是 
□否
	封鎖現場並檢查留樣
	學校提供午餐留樣的同時，應檢附留樣紀錄單

	□是 
□否
	蒐集佐證物品
	協助衛生單位保存檢體。(詳見附件六第九項第二點項目)

	□是 
□否
	詢問較清醒學生疑似食品中毒可能原因，協助衛生局人員到校後進行疑似食品中毒案件個案訪問表(學校)
	疑似食品中毒案件個案訪問表(學校) (詳見附件七)

	□是 
□否
	指定人員隨同就醫
	本次案件隨同就醫的校方人員為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□是 
□否
	聯絡家長
	除簡述事件發生情形與學生身體狀況，應提醒家長前往醫院時，務必攜帶學生健保卡

	□是 
□否
	指揮中心建立即時看板
	揭示的學生資料，部份個資應採遮罩處理

	□是 
□否
	追蹤與關懷其他學生情況
	事件發生當天各班導師應持續追蹤返家學生健康狀況，並回報危機處理小組






第三階段 - 照料、慰問、善後
	檢核
	程序項目
	補充說明

	□是 
□否
	學校派師長駐院照料慰問
	危機處理小組應安排學校教師輪流在醫院陪伴學生與家屬

	□是 
□否
	臨時供餐替代方案
	盡速召開校內午供會議，本案會議時間訂為:
_____年_____月_____日

	□是 
□否
	維護校園安定
	盡快恢復正常上課，輔導室並安排關懷課程，穩定學生情緒

	□是 
□否
	了解中毒原因與後續法律工作
	本案採取的後續法律工作包括:
_______________________
(無則免填)

	□是 
□否
	後續飲食衛生宣導及作業檢討
	本案校內進行的飲食宣導或作業檢討為:_________________

	其他
	如有媒體或其他單位關懷，請詳述：









承辦人：　  　        處室主任：　  　        校長：　  　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局駐區督學：
　  　        
填寫時間：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＿＿時＿＿分(本表填妥後留校備查)
2

